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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關廟都市計畫自民國 61 年 2 月公告實施迄今，分別於民國 69 年

10 月、78 年 3 月及 91 年 2 月辦理三次通盤檢討作業，有鑑於前次通盤

檢討發布實施至今已逾法令規定檢討之期限，並歷經民國 99 年原臺南

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其區域環境及空間發展條件亦有所改變，

社經發展型態已有所不同，考量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規劃已不合

時宜，爰有辦理通盤檢討之必要性。其第四次通盤檢討業於民國 108

年 12 月 10 日及 109 年 8 月 25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59 次會

及 975 次會審議通過，第一階段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發布實施、第二

階段於 110 年 6 月 25 日發布實施、第三階段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發布

實施。 

本次核定案件為變更內容綜理表「報部審議編號第 8 案」，該變更

案為代天府西側囊底路，該道路之計畫圖與樁位圖及地籍圖不符（樁

位圖與地籍圖相符），考量該地區已辦理地籍整合作業，故依樁位圖調

整計畫道路範圍，且避免涉及寺廟拆遷，配合實際使用情形，酌予調

整囊底路型式與位置，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同意變更，並依

「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審議原則」採捐贈公共設

施用地或代金繳納辦理回饋，因土地所有權人已完成土地捐贈在案，

故辦理本次核定作業。 

 

貳、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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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歷程 

「關廟都市計畫」於民國 61 年 2 月 1 日公告發布實施，其後

分別民國 69 年 10 月 3 日、民國 78 年 3 月 15 日、民國 91 年 3 月

1 日、民國 109 年 12 月 28 日、110 年 6 月 25 日發布實施第一次

通盤檢討、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112 年 12 月 27 日

發布實施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三階段）迄今並無個案變更。有關

關廟都市計畫歷次通盤檢討辦理歷程，詳表 1 所示。 

表 1 關廟都市計畫歷次通盤檢討辦理歷程一覽表 

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與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 

關廟都市計畫案 
61年2月1日 

府建都字第4164號 
-- 

核定關廟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69年10月3日 

府建都字第105878號 
69年10月3日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案 

72年7月13日 

府建都字第71798號 
--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78年3月15日 

府建都字第27501號 
78年3月15日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 

（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79年1月22日 

府工都字第7383號 
79年1月22日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案 

85年5月23日 

府工都字第83077號 
--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91年2月26日 

府城都字第0910023401號 
91年3月1日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98年9月1日 

府城都字第0980201858A號 
98年9月2日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104年9月23日 

府都規字第1040909139A號 
104年9月29日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109年12月25日 

府都規字第1091500711A號 
109年12月28日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第一階段）案 

109年12月28日 

府都規字第1091510353A號 
109年12月29日 



 

 

3 

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與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變更內容綜理表報部編號第7案）案 

110年6月23日 

府都規字第1100738393A號 
110年6月25日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三階段） 

112年12月25日 

府都規字第1121660714A號 
112年12月27日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本計畫彙整。 

二、計畫內容概述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位於臺南市關廟區區公所所在地，其範圍東至大

潭埤之東側丘陵，南至東勢里，西至歸仁區區界，北至新埔

溪，計畫面積 543.6700 公頃。 

（二）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36,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05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農業區等 13 種土地使

用分區，面積共計 427.8716 公頃。其中以住宅區占計畫總面

積比例最高（175.5805 公頃，32.29％），其次為農業區

（141.9820 公頃，26.12％），其餘各分區占計畫總面積比例，

詳見表 2。 

1.住宅區 

劃設面積為 175.5805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51.61％，占計畫總面積 32.29％。 

2.商業區 

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 1 處，鄰里中心商業區 6 處，面

積合計為 11.689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44％，占

計畫總面積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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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4 處，面積合計為 36.2380 公頃，占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0.65％，占計畫總面積 6.67％。 

4.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合計為

141.982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26.12％。 

5.保護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坡度較大之地區劃設為保護區，面

積合計為 48.6668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8.95％。 

6.保存區 

計畫區內維持保存區 1 處，面積共計 0.1501 公頃，占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4％，占計畫總面積 0.03％。 

7.行政區 

計畫區內之民眾服務中心劃設為行政區，面積為

0.030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1％，占計畫總面積

0.01％。 

8.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2 處，面積合計為 0.2300 公頃，占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7％，占計畫總面積 0.04％。 

9.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 2 處，面積合計為 0.1900 公頃，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06％，占計畫總面積 0.03％。 

10.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2 處，供代天府及明德堂使用，面積

合計為 0.3072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9％，占計畫

總面積 0.06％。 

11.河川區 

於計畫區北側鹽水溪流域劃設河川區，面積合計為

12.500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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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於計畫區北側鹽水溪流域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面積合計為 0.300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0.06％。 

13.灌溉設施專用區 

劃設灌溉設施專用區 1 處，供大潭埤抽水站使用，面

積合計為 0.008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0％，占計

畫總面積 0.00％。 

（五）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學校、機關、市場、公園等 16 種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共計 115.7984 公頃。其中以道路用地占計畫總面積比例

最高（56.0364 公頃，10.31％），其次為公園用地（26.8959

公頃，4.95%），其餘各用地占計畫總面積比例，詳見表 2。 

1.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 6 處，面積合計為 16.8443 公頃，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4.95％，占計畫總面積 3.10％。 

（1）文小用地 

劃設文小用地 4 處，其中文小一、文小四為現有之

關廟國小、五甲國小，面積合計為 9.3883 公頃，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2.76％，占計畫總面積 1.73％。 

（2）文中用地 

劃設文中用地 2 處，其中文中一為現有之關廟國中，

面積合計為 7.456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19％，

占計畫總面積 1.37％。 

2.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2 處，供區公所及警察分駐所使用面積

合計為 0.290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8％，占計畫

總面積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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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3 處，面積合計為 2.0184 公頃，占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59％，占計畫總面積 0.37％。 

4.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3 處，其中公一為為大潭埤親水公園，

面積合計為 26.8959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7.91％，

占計畫總面積 4.95％。 

5.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樂場使用 

劃設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樂場使用 1 處，現為關廟健

康公園，面積 0.2186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6％，

占計畫總面積 0.04％。 

6.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樂場用地 12 處，面積合計為 2.7400 公頃，

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81％，占計畫總面積 0.50％。 

7.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4 處，面積合計為 1.0240 公頃，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30％，占計畫總面積 0.19％。 

8.車站用地 

劃設車站用地 1 處，面積為 0.1586 公頃，占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0.05％，占計畫總面積 0.03％。 

9.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13 處，面積合計為 0.7253 公頃，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21％，占計畫總面積 0.13％。 

10.墓地 

劃設墓地 1 處，面積為 2.680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0.79％，占計畫總面積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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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溝渠用地 

配合關廟下水道計畫內容，劃設溝渠 2 條，面積合計

為 0.100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3％，占計畫總面

積 0.02％。 

12.自來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 1 處，供自來水公司之加壓站及

蓄水池使用，面積為 0.2906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8％，占計畫總面積 0.05％。 

13.郵政事業用地 

劃設郵政事業用地 2 處，供現有郵局使用，面積合計

為 0.175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5％，占計畫總面

積 0.03％。 

14.公園道用地 

劃設公園道用地 1 處，面積合計為 2.3670 公頃，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70％，占計畫總面積 0.44％。 

15.道路用地 

劃設道路用地面積共計為 56.0364 公頃，占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16.47％，占計畫總面積 10.31％。 

16.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8 處，面積合計為 3.2343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95％，占計畫總面積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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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行關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占都市發展用地

百分比（％） 

占計畫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75.5805 51.61 32.29 

商業區 11.6890  3.44 2.15 

工業區 36.2380  10.65 6.67 

農業區 141.9820  -- 26.12 

保護區 48.6668  -- 8.95 

保存區 0.1501  0.04 0.03 

行政區 0.0300  0.01 0.01 

加油站專用區 0.2300  0.07 0.04 

電信專用區 0.1900  0.06 0.03 

宗教專用區 0.3072  0.09 0.06 

河川區 12.5000  -- 2.30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3000  -- 0.06 

灌溉設施專用區 0.0080  0.00 0.00 

小計 427.8716 65.97 78.7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

用地 

文小用地 9.3883  2.76 1.73 

文中用地 7.4560  2.19 1.37 

小計 16.8443 4.95 3.10 

機關用地 0.2900  0.08 0.05 

市場用地 2.0184  0.59 0.37 

公園用地 26.8959  7.91 4.95 

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樂

場使用 
0.2186  0.06 0.04 

兒童遊樂場用地 2.7400  0.81 0.50 

停車場用地 1.0240  0.30 0.19 

車站用地 0.1586  0.05 0.03 

廣場用地 0.7253  0.21 0.13 

墓地用地 2.6800  0.79 0.49 

溝渠用地 0.1000  0.03 0.0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2906  0.08 0.05 

郵政事業用地 0.1750  0.05 0.03 

公園道用地 2.3670  0.70 0.44 

道路用地 56.0364  16.47 10.31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3.2343  0.95 0.59 

小計 115.7984 34.03 21.29 

都市發展用地 340.2212  100.00 - 

計畫總面積 543.6700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關廟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三階段）」案 

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保護區及河川區面積。 

        2.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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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現行關廟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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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土地使用現況 

一、變更位置與範圍 

位於關廟都市計畫區公（兒）二西北側、新埔三街西側之 8

米計畫道路(為囊底路型式)與周邊住宅區，配合地籍整合作業及

實際使用情形，酌予調整囊底路型式與位置，合計變更面積為

0.0711 公頃，詳圖 2。 

 

 
資料來源 ：本計畫繪製。 

圖 2 變更位置與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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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現況 

變更範圍位於代天府南側部分計畫道路及住宅區，東側計畫

道路目前已開闢通行，現行囊底路範圍內部分做為道路使用，部

分為代天府、金爐等地上物座落，詳圖 3。 

 

圖 3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12 

伍、變更內容 

本案考量該地區已辦理地籍整合作業，故依樁位圖調整計畫道路

範圍，同時為避免涉及寺廟拆遷補償，配合實際使用情形，酌予調整

囊底路型式與位置，變更後內容未影響他人土地權益。有關變更內容

明細如表 3、圖 4，變更後內容示意圖如表 4、圖 5。 

表 3 變更內容明細表 

核

定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8 

人

陳

13 

代天府

西側囊

底路 

道路用地 

(0.0234 公頃) 

住宅區 

(0.0234 公頃) 

1.查該道路之計畫圖與樁位圖

及地籍圖不符（樁位圖與地

籍圖相符），考量該地區已

辦理地籍整合作業，故依樁

位圖調整計畫道路範圍。因

係配合都市計畫重製調整變

更，得免予回饋。 

2.為避免涉及寺廟拆遷補償，

酌予調整囊底路位置。其中

新增住宅區私有地部分，依

規定辦理回饋。 

3.新增住宅區涉及國有地部

分，基於土地價值平衡原則

檢討變更，免再辦理回饋。 

住宅區 

(0.0289 公頃) 

道路用地 

(0.0289 公頃) 

道路用地 

(0.0188 公頃) 

住宅區(附) 

(0.0188 公頃)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更後

土地總面積 30％

之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並得優先捐贈

週邊道路用地或以

捐贈當期公告現值

加四成換算為代金

抵繳之。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3.地籍整合作業係指「102 年度關廟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忠

孝段、山西段)都市計畫樁位清理、補建及恢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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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內容示意圖 

 

 

圖 5 變更後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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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面積。 

        2.表內數據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公頃) 

變更後 

面積(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75.5805 +0.0133 175.5938 

商業區 11.6890   11.6890  

工業區 36.2380   36.2380  

農業區 141.9820   141.9820  

保護區 48.6668   48.6668  

保存區 0.1501   0.1501  

行政區 0.0300   0.0300  

加油站專用區 0.2300   0.2300  

電信專用區 0.1900   0.1900  

宗教專用區 0.3072   0.3072  

河川區 12.5000   12.5000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3000   0.3000  

灌溉設施專用區 0.0080   0.0080  

小計 427.8716  +0.0133  427.884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

用地 

文小用地 9.3883   9.3883  

文中用地 7.4560   7.4560  

機關用地 0.2900   0.2900  

市場用地 2.0184   2.0184  

公園用地 26.8959   26.8959  

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樂場使用 0.2186   0.2186  

兒童遊樂場用地 2.7400   2.7400  

停車場用地 1.0240   1.0240  

車站用地 0.1586   0.1586  

廣場用地 0.7253   0.7253  

墓地用地 2.6800   2.6800  

溝渠用地 0.1000   0.1000  

自來水事業用地 0.2906   0.2906  

郵政事業用地 0.1750   0.1750  

公園道用地 2.3670   2.3670  

道路用地 56.0364  -0.0133  56.0231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3.2343   3.2343  

小計 115.7984  -0.0133  115.7851 

都市發展用地 340.2212   340.2212  

計畫總面積 543.6700   543.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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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討後計畫 

關廟都市計畫經本案變更後，涉及實質內容異動者，計有土地使

用計畫及公共設施計畫等計畫面積之增減，其餘未指明變更部分，仍

以原公告發布實施計畫為準。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位於臺南市關廟區區公所所在地，其範圍東至大潭埤

之東側丘陵，南至東勢里，西至歸仁區區界，北至新埔溪，計畫

面積 543.6700 公頃。 

二、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36,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05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本案變更後仍維持 13 種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共計 427.8849

公頃。其中以住宅區占計畫總面積比例最高（175.5938 公頃，

32.30％），其次為農業區（141.9820 公頃，26.12％），其餘各分

區占計畫總面積比例，詳見表 5。 

（一）住宅區 

本案變更後增加 0.0133 公頃，變更後面積為 175.5938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51.61％，占計畫總面積 32.30％。 

（二）商業區 

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 1 處，鄰里中心商業區 6 處，面積

合計為 11.689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44％，占計畫

總面積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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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4 處，面積合計為 36.2380 公頃，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10.65％，占計畫總面積 6.67％。 

（四）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合計為 141.982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26.12％。 

（五）保護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坡度較大之地區劃設為保護區，面積

合計為 48.6668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8.95％。 

（六）保存區 

計畫區內維持保存區 1 處，面積共計 0.1501 公頃，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04％，占計畫總面積 0.03％。 

（七）行政區 

計畫區內之民眾服務中心劃設為行政區，面積為 0.030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1％，占計畫總面積 0.01％。 

（八）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2 處，面積合計為 0.2300 公頃，占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07％，占計畫總面積 0.04％。 

（九）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 2 處，面積合計為 0.1900 公頃，占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06％，占計畫總面積 0.03％。 

（十）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2 處，供代天府及明德堂使用，面積合

計為 0.3072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9％，占計畫總面

積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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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河川區 

於計畫區北側鹽水溪流域劃設河川區，面積合計為

12.500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2.30％。 

（十二）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於計畫區北側鹽水溪流域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面

積合計為 0.300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0.06％。 

（十三）灌溉設施專用區 

劃設灌溉設施專用區 1 處，供大潭埤抽水站使用，面積

合計為 0.008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0％，占計畫總

面積 0.00％。 

五、公共設施計畫 

本案配合代天府囊底路變更部分 8 公尺計畫道路，調整後仍

維持 16 種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計 115.7851 公頃。其中以道路

用地占計畫總面積比例最高（56.0231 公頃，10.30％），其次為公

園用地（26.8959 公頃，4.95％），其餘各用地占計畫總面積比例，

詳見表 5。 

（一）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 6 處，面積合計為 16.8443 公頃，占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4.95％，占計畫總面積 3.10％。 

1.文小用地 

劃設文小用地 4 處，其中文小一、文小四為現有之關

廟國小、五甲國小，面積合計為 9.3883 公頃，占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2.76％，占計畫總面積 1.73％。 

2.文中用地 

劃設文中用地 2 處，其中文中一為現有之關廟國中，

面積合計為 7.456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19％，占

計畫總面積 1.37％。 



 

 

18 

（二）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2 處，供區公所及警察分駐所使用面積合

計為 0.290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8％，占計畫總面

積 0.05％。 

（三）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3 處，面積合計為 2.0184 公頃，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積 0.59％，占計畫總面積 0.37％。 

（四）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3 處，其中公一為為大潭埤親水公園，面

積合計為 26.8959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7.91％，占計

畫總面積 4.95％。 

（五）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樂場使用 

劃設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樂場使用 1 處，現為關廟健康

公園，面積 0.2186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6％，占計

畫總面積 0.04％。 

（六）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樂場用地 12 處，面積合計為 2.7400 公頃，

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81％，占計畫總面積 0.50％。 

（七）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4 處，面積合計為 1.0240 公頃，占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30％，占計畫總面積 0.19％。 

（八）車站用地 

劃設車站用地 1 處，面積為 0.1586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0.05％，占計畫總面積 0.03％。 

（九）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13 處，面積合計為 0.7253 公頃，占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21％，占計畫總面積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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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墓地 

劃設墓地 1 處，面積為 2.680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

積 0.79％，占計畫總面積 0.49％。 

（十一）溝渠用地 

配合關廟下水道計畫內容，劃設溝渠 2 條，面積合計為

0.100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3％，占計畫總面積

0.02％。 

（十二）自來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 1 處，供自來水公司之加壓站及蓄

水池使用，面積為 0.2906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8％，

占計畫總面積 0.05％。 

（十三）郵政事業用地 

劃設郵政事業用地 2 處，供現有郵局使用，面積合計為

0.1750 公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5％，占計畫總面積

0.03％。 

（十四）公園道用地 

劃設公園道用地 1 處，面積合計為 2.3670 公頃，占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70％，占計畫總面積 0.44％。 

（十五）道路用地 

本案變更後減少 0.0133 公頃，變更後面積為 56.0231 公

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6.47％，占計畫總面積 10.30％。 

（十六）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8 處，面積合計為 3.2343公

頃，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95％，占計畫總面積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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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變更後土地使用面積表 

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面積。 

        2.表內數據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項目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展用地

百分比（％） 

占計畫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75.5938 51.61 32.30 

商業區 11.6890 3.44 2.15 

工業區 36.2380 10.65 6.67 

農業區 141.9820 -- 26.12 

保護區 48.6668 -- 8.95 

保存區 0.1501 0.04 0.03 

行政區 0.0300 0.01 0.01 

加油站專用區 0.2300 0.07 0.04 

電信專用區 0.1900 0.06 0.03 

宗教專用區 0.3072 0.09 0.06 

河川區 12.5000 -- 2.30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3000 -- 0.06 

灌溉設施專用區 0.0080 0.00 0.00 

小計 427.8849 65.97 78.7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9.3883  2.76 1.73 

文中用地 7.4560  2.19 1.37 

小計 16.8443 4.95 3.10 

機關用地 0.2900  0.08 0.05 

市場用地 2.0184  0.59 0.37 

公園用地 26.8959  7.91 4.95 

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樂場使用 0.2186  0.06 0.04 

兒童遊樂場用地 2.7400  0.81 0.50 

停車場用地 1.0240  0.30 0.19 

車站用地 0.1586  0.05 0.03 

廣場用地 0.7253  0.21 0.13 

墓地用地 2.6800  0.79 0.49 

溝渠用地 0.1000  0.03 0.0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2906  0.08 0.05 

郵政事業用地 0.1750  0.05 0.03 

公園道用地 2.3670  0.70 0.44 

道路用地 56.0231  16.47 10.30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3.2343 0.95 0.59 

小計 115.7851 34.03 21.28 

都市發展用地 340.2212 100.00 - 

計畫總面積 543.670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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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計畫繪製。 

圖 6 變更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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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附帶條件規定：「應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總面積 30%之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並得優先捐贈周邊道路用地或以捐贈當期公告現值加四

成換算為代金抵繳之。」，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並經市府通知

日起 1 年內與市府簽訂協議書，並於簽訂協議書之日起 2 年內將應捐

贈之公共設施用地一次全數無償移轉予市府或完成代金繳納後，始得

檢具計畫書、圖報內政部核定。 

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已依上開規定期限與市府於 111 年 1 月 18 日簽

訂協議書（詳附件三），並經市府工務局於 113 年 1 月 2 日南市工新三

字第 1130070694 號函表示已完成土地捐贈在案（詳附件四）。 

本案捐贈道路用地應由原土地所有權人開闢並負擔所有開發費用，

且應經公共設施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申請變更範圍內住宅區（附）

之建築執照；依照本次變更後新增公共設施用地編列實施進度與經費

計畫，其土地取得方式、開發經費、主辦單位、經費來源及預定完成

期限詳如表 6。 

表 6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用地

種類 

規劃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經費 

來源 

預定完

成期限

(年度) 

徵

購 

市地

重劃 

區段

徵收 
其他 

土地取

得費用 

工程

費用 

合

計 

道路

用地 
0.0036 -- -- -- 

✓ 

(註 1) 
-- -- -- 

土地所

有權人 

土地所有

權人興闢

(註 2) 

依協議

書約定 

道路

用地 
0.0253 ✓ -- -- ✓ -- 40 40 

臺南市

政府 

臺南市政

府 
115 

合計 0.0289      40 40    

註 1：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經本府通知日起 1 年內與臺南市政府簽訂

協議書，並於簽訂協議書之日起 2 年內將臺南市關廟區忠孝段 436-5 地號道路用地一次全數無

償捐贈移轉予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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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道路用地興闢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工程施工前將規劃設計內容提送道路用地主管機關認可

後，始得動工。由土地所有權人開闢並負擔所有開發費用，且應經道路用地主管機關認可後，

始得申請住宅區(附)內之建築執照。 

註 3：本表開發經費僅概估所列公共設施工程費用，不含整地費、工程設計等費用，實際費用仍應以

開發當期設計施工價格為準。 

 

捌、其他事項 

有關變更關廟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審竣未發布實施

案件，除本案涉及附帶條件內容外，另報部編號第 18、19 案附帶條件

係規定以市地重劃辦理開發，後續俟重劃計畫書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後，再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請內政部核定，辦理第

五階段發布實施作業。 

 

 

 



 

 

 

 

 

 

 

 

附件一、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1 次會議紀錄 

(僅節錄與本變更計畫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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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59、975 次會議紀錄 

(僅節錄與本變更計畫相關內容，原文請參閱本計畫第一階段計畫書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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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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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回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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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本案變更範圍涉及地號



 

 

變更範圍涉及地段地號為臺南市關廟區忠孝段 313、314、

315、316、317、319、432、433、434、436、437、438、447、

448、450、307-3、307-4、307-5、436-4、436-5(本案已完成捐贈

之土地)、437-1、450-1、450-2 地號等 23 筆土地，實際地號及面

積應以核定發布實施後之都市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變更範圍涉及地號示意圖 

 



 

 

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穎達開發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之「變更關廟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四

階段）」，業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理、準則、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理性預測

與判斷其未來發展需要，並就政策導向、現實條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量，完成計畫

書圖內容。惟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等）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等）完成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所有內容應以公告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賴瑩穎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07851 號 

 

技師公會名稱：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臺都技師員字第 A0179 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穎達開發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圖記    

 

 

 

 

技師簽章：                  

 

日    期：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承辦單位核章 

業務承辦人員 
 

業務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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